
故事绘
智

慧

海

都 2024年12月11日 星期三 责编/李焕泉 美编/建隆 校对/王魁

A05智 慧 海 都
968880

顾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刘某驾驶
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致刘某及其搭乘人颜某受伤，双方车辆
不同程度损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顾
某、刘某负事故同等责任，颜某无事故责
任。顾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在某保险
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
生在保险期间内。颜某诉至法院，请求
刘某、顾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合
计22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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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50500422213505004222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丰泽区华誉精时基电子器件商行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503MA30CN975R）不慎遗失

圆形铜质公章一枚，印章编码：

3505020027843，声明作废。

泉州季邮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503MA32N60R7H）不慎遗失

圆形铜质公章一枚，印章编码：

350503000824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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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某驾驶小型轿车与金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
撞，造成两车受损、金某受伤的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
认定，谭某负事故全部责任，金某无责任。谭某驾驶的小
型轿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
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时，金某已年满 70周岁。金

某诉至法院，请求谭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包括误
工费在内的各项损失合计 9.4万余元。某保险公

司抗辩称，金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权请
求赔偿误工费。

超法定退休年龄车祸受伤
可请求赔偿误工费吗？

法官表示，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
有人、管理人的法定义务，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未履行该义务将导致被侵权
人无法获得交强险赔付进而利益受损，
故投保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中，人民法院判决投保义务人
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与交通事故侵权人
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体现了法律对投保
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的否定评价和对被
侵权人权益的维护，也警示了投保义务
人要依法履行为机动车投保交强险的义
务，维护好自身与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
的合法利益。 （央视新闻）

编者按：好心让朋友、同事搭便车，行驶中发生事故致搭乘人受伤，车主是否担责？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的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后，是否有权主张赔偿误工费？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发生交
通事故，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责任如何划分？本期《海都故事绘》请大家一起来看看，最高人民
法院日前发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好意同乘”搭乘人受伤
驾驶人要赔偿吗？

未投交强险发生事故
驾驶人车主责任如何划分？

李某驾驶机动车在公路上掉头时，
因疏于观察，与周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
发生碰撞，造成周某受伤和车辆损坏。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承担事故全部
责任，周某无责任。案涉机动车登记车
主为张某，事故发生时，车辆未投保交强
险。周某受伤住院治疗，后被评定为十
级伤残。周某诉至法院，请求驾驶人李
某、车主张某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
各项损失14万余元。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李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导
致周某受伤，李某系侵权人，依法应对周
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张某作为投保
义务人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导致周某不
能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得到保险赔付，
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因周某的损失未超
出交强险责任限额，最终判决：由张某、
李某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共同赔偿周某
损失14万余元。

驾驶人和车主
在交强险限额内共同赔偿

未投保交强险
义务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法官表示，当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继续工作、劳动
的情形较为常见，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的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后是否有权请求赔偿误工费，
应根据其是否存在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进行判断，而不能简
单地以法定退休年龄来确定是否支持误工费。

本案中，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依靠自身劳动获取收入
的被侵权人请求赔偿误工费损失，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充分
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维护。

审理法院认为，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除应当赔偿
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外，
还应当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本案事故发生时，金某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根据
其提交的送货单、记账本、企业负责人出庭陈述等证据，可以
证实金某受伤前不仅具备相应劳动能力，且持续为多家企业
提供运货服务，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故人民法院结合误工时
间等事实，认定应当赔偿金某误工费损失 4.5万余元。最终
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金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
约8万元。

保险公司赔偿误工费等损失8万元

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应受保护

驾驶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审理法院认为，刘某无偿搭载颜某

属于“好意同乘”行为。刘某作为车辆驾
驶人，对搭乘人颜某负有安全方面的注
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
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据此，由于并无证据证
明刘某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因此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本案中，颜某的损失共计159899元，
先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
偿颜某 140965元；其余 18934元，由某保
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范围内按照事
故责任比例（50%）赔偿 9467元；刘某应
按照事故责任比例（50%）赔偿 9467元，
但因其系无偿搭载颜某且无故意或重大
过失，应当减轻刘某的赔偿责任。最终
判决：酌定刘某承担其中 30%部分的赔
偿责任，赔偿颜某5680元。

法官表示，“好意同乘”即日常生活
中的“搭便车”，是指驾驶人出于善意无
偿地邀请或允许他人搭乘自己车辆的非
营运行为。“好意同乘”作为助人为乐的
善意利他行为，有利于缓解公共交通压
力，降低出行成本。

本案判决依法合理认定“好意同乘”
情形下车辆驾驶人的责任，既合理分配
搭乘人损失，也有助于督促驾驶人切实
负起责任和安全驾驶车辆。

法院判决

法官说法

判决可督促驾驶人
负起责任和安全驾驶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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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仨都要
赔偿我

老板，你好像
没投交强险

你都退休了
哪来的误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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